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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4_B8_8E_E6_c122_484004.htm 随着港澳特区的相继

建立，“一国两制三法系三法域”的格局已在我国形成。由

此决定了我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解决这一冲

突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而我国内地与港澳特区之间的区际刑

事管辖权冲突，完全是同一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刑事管辖冲突

，没有涉外的性质，也不具有国际刑事管辖冲突的特性，因

而三地刑事管辖权的确定，既不能适用主权国家和国际法意

义上的管辖原则，也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予以确定。而内地刑法对于我国区际刑事管辖原则

的规定迄今为止仍然付之阙如。由“一国两制”所决定，我

国内地与港澳特区的刑事管辖原则体系的确定，应当以地域

管辖原则为主，以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为辅。在

此基础上，本文仅就以下若干具体情形略作探讨。 一、跨境

犯罪 所谓跨境犯罪，有广义的跨越国境、边境犯罪和狭义的

仅跨越国境犯罪或者仅跨越边境犯罪之分。这里所指的跨境

犯罪，乃是仅就其狭义而言，并且专指同一犯罪跨越我国内

地、香港与澳门特区等不同法域的刑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

适用地域管辖原则予以解决，同时应注意分别以下情况予以

具体分析：(1)犯罪预备行为地与实行行为地分别发生在内地

和港澳特区，由于犯罪的实行行为较预备行为危害性大，能

准确地反映出犯罪的性质与状况，因而这类案件宜由犯罪实

行行为地之法域管辖。(2)犯罪实行行为持续发生在内地与港

澳的，宜由主要犯罪实行行为地之法域管辖，即实行“就主



不就从”的原则。(3)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分别发生在内地和

港澳的刑事案件，对案件管辖权归属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笔

者主张，对于此种情况不宜笼统地以犯罪行为地或者犯罪结

果地进行管辖，而应区别不同犯罪及其形态，分别采取犯罪

行为地管辖或者犯罪结果地管辖。基此，有必要对司法实践

中常见、多发的犯罪进行系统地梳理，在内地与港澳门特区

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中，明确各类案件分别由行为地或结果

地的法域管辖。(4)如果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结果地、预备行为

地与实行行为地、主要行为地与次要行为地互相混杂，不易

分清的，则应适用“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的原则确

定管辖权。这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

，及时、有效地惩治犯罪，实现诉讼经济的要求。 二、数罪

分涉三地的刑事案件 内地刑法学界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

点：一是主张按照重法吸收轻法的原则来确定；二是主张各

地域司法机关各自对于发生在本区域内的犯罪享有管辖权，

审判应当分开，而判刑的具体执行或分开或由一地的有关司

法机关合并执行；三是主张一般由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辖，若

主要犯罪地不易分清的，由实际控制地法院管辖。笔者赞同

第三种观点，因为：首先，法律对某一犯罪行为应受惩罚规

定得轻与重，除考虑该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外，与当地的历史

、文化、经济状况等因素均有很大关系。港澳特区与内地刑

事法律处于不同的法域，内地法律对犯罪的处罚普遍较港澳

特区刑法为重，适用重法的结果，会导致此类案件均由内地

管辖，这等于剥夺了港澳特区对此类案件的刑事管辖权，与

“两制”的要求相左，有显失公允与合理之虞。故第一种主

张不妥。其次，分别审判的主张，虽然严格恪守由犯罪地管



辖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必然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如每案

均须将案犯往返解递，且有些三地作案的刑事案件，虽然分

别在三地犯有数罪，但罪与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分别

审理可能会人为地割裂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所以，

第二种观点也不尽合理。而第三种观点既避免了前述两种观

点的缺陷，又符合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的要求，

且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因而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主张。 三

、互派人员犯罪案件 对于内地与港澳特区互派人员在驻在地

的犯罪，情况特殊，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少见。内地有学者主

张，如果这种犯罪并没有侵犯驻在地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则

可由派出地法域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犯罪侵犯了驻在地

的利益或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应依属地原则由驻在地司

法机关行使管辖权。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

因其忽略了互派人员身分的特殊性，因而还不够全面。考虑

此类案件的特殊性，此类案件不宜适用地域管辖原则，而应

依照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来确定其刑事管辖权，

具体内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关

于澳门驻军人员刑事管辖问题的规定可确定如下：互派人员

在驻在地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应由派出法域法院或者有关

的执法机关管辖；互派人员非执行职务的行为，以及侵犯驻

在地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或者其他违反驻在地法律构成犯罪

的案件，应由驻在地法域的法院以及有关的执法机关管辖，

但如果认为由对方管辖更为适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也可

以移交对方管辖。派出法域法院以及有关的执法机关管辖的

互派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被告人中的驻在地法域的居

民、互派人员以外的其他人，由驻在地法域的法院审判。互



派人员被驻在地法院判处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或者治安

处分的，依照驻在地法律的有关规定送交执行，但驻在地有

关执法机关与派出地司法机关对执行的地点另行协商确定的

除外。 外交、国防事务应包含有关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

为的刑事案件。鉴于依港澳基本法港澳特区对国防、外交等

国家行为无管辖权，故港澳特区有关法院对这类刑事案件不

能行使刑事管辖权，而宜由内地法域之法院依法管辖。依港

澳基本法，港澳特区司法机关即使在审理一般的刑事案件中

遇到涉及有关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时，也不得

擅自审理，须获得行政长官的证明文件，而且须受证明文件

的制约。 五、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港澳基本法均规定港澳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背叛国家、分裂

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之犯罪活动。但迄今为止，港澳特区尚

未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上述犯罪。对于此类犯罪，目前不管发

生在哪个法域，均只能由内地法院适用内地刑法进行管辖；

如果今后港澳特区在其刑法中规定了上述犯罪，则此类案件

应由犯罪地法院管辖。由内地法院管辖的，适用内地刑法；

由港澳特区管辖的，适用港澳特区的有关刑事法律。 六、港

澳中国居民涉外犯罪案件 所谓港澳中国居民涉外犯罪，是指

港澳特区的中国居民在内地和港澳特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实施的犯罪，或者在其他国家、地区发生的针对港澳特

区中国居民或者港澳特区利益的犯罪。显然，此类案件不仅

具有国际性，同时还具有区际性，因而在管辖权的确定上，

更应慎重对待。对此，笔者主张应当区分两个层次并以不同

步骤解决刑事管辖权问题：第一层次是正确处理中国对外关

系。在此层次中，一般应当先由港澳特区以属人原则或保护



原则主张管辖权，此时港澳特区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授权而以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的名义主张和行使中国的国家管辖权；如果港澳特

区基于某种原因(如港澳特区法律管辖权的限制，或港澳特区

与有关国家的关系等)无法或不便主张管辖权时，内地法域应

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名义、以属人原则或保护原则主

张管辖权。即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当然是把港澳居民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对待，把港澳居民的合法权益和港澳特

区的利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来保护。可见，在第一

层次上即处理对外关系时，核心问题是维护中国国家的主权

，而不是我国内各法域的治权，这鲜明地体现了“一国”的

要求。第二层次是正确处理中国内部的内地与港澳特区之间

的区际刑事管辖的关系。由于此类案件与港澳特区的利益和

社会秩序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在解决对外关系时已由港澳

特区主张而获得了管辖权的，自然宜由港澳特区管辖；即使

在解决对外关系时是由内地以国家名义主张而获得管辖权的

，也应首先考虑交由港澳特区实际管辖和追诉，但如果港澳

特区放弃管辖权或者不宜管辖的，则可由内地直接行使管辖

权。可见，在第二层次即处理中国内部的区际刑事管辖关系

时，体现的是合理、有效地惩治犯罪的原则，并顾及了港澳

特区与内地的“两制”。 七、港澳中国居民在国外实施国际

犯罪后逃回国内案件 港澳特区中国居民若在中国领域外实施

了国际犯罪，这些国际犯罪按照港澳特区加入的国际公约和

内地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均为应予普遍管辖的罪行，而行

为人在外国落入法网并被以普遍管辖原则予以追诉、审判的

，中国港澳特区和内地均不宜再主张管辖权；问题在于，若



行为人在行为后逃回中国港澳特区或内地的，如何解决其管

辖权？由于此类案件不仅兼具国际性和区际性，而且行为人

所实施的犯罪属国际犯罪，因而在管辖权的确定上也就更为

复杂。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中中国区际管辖权的确定应视犯

罪人的潜逃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需要特别明确和强

调的是，对此类案件，虽然行为人实施的是国际犯罪，但不

管中国港澳特区还是内地主张管辖权，都不是基于普遍管辖

原则，而是基于属人原则，因为行为人是港澳中国居民，当

然是中国公民，适用属人原则时当然也就排斥了普遍管辖原

则适用的余地。其次，对于犯罪人逃回港澳特区的此类案件

，从“一国两制”的要求出发和合理、有效地防范犯罪原则

的角度考虑，宜由港澳特区行使管辖权。此时，港澳特区是

基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仅仅是

港澳特区行使管辖权。对于犯罪人逃回内地的此类案件，也

宜先考虑交由港澳特区行使管辖；如果港澳特区不便管辖或

由内地管辖更为有利的，才考虑由内地行使管辖。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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